
1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
加强煤矿实际控制人、参与决策投资人

带班下井工作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产煤省、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管

部门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各省级局，有关中央企业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深刻

汲取事故教训，规范煤矿实际控制人和参与生产经营

决策管理且任副总工程师以上职务的投资人（以下统

称“参与决策投资人”）带班下井工作，强化现场管

理，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健全完善实际控制人、参与决策投资人带班

下井制度

（一）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监督指导煤矿建立健

全实际控制人、参与决策投资人带班下井制度，煤矿

企业要严格按照制度进行考核。带班下井制度应当明

确每月带班下井天数、每次带班在井下工作时间、带

班下井任务、职责权限、群众监督和考核奖惩等内容，

并报属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各

省级局。

（二）煤矿应当在井口等明显位置公示实际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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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参与决策出投资人带班下井职责、带班下井个数、

带班下井计划完成情况和监督举报电话，接受群众监

督。

（三）煤矿应当如实向属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报

告企业性质和煤矿股东情况、实际控制人和参与决策

投资人的任职情况。

（四）实际控制人、投资人成立煤矿企业时，必

须依法依规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齐配足各类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。

（五）实际控制人、参与决策投资人必须驻矿履

行日常安全管理职责，实际控制人每月驻矿天数一般

不少于 15 天，参与决策投资人每月驻矿天数执行煤矿

有关规定；离开煤矿驻地必须向属地煤矿安全监管部

门请假报告。

（六）实际控制人、参与决策投资人必须依法依

规经安全生产知识和能力考核合格。

二、实际控制人、参与决策投资人必须严格履行

带班下井职责

（七）加强对重点部位、关键环节的检查巡视，

全面掌握当班井下的安全生产状况。

（八）及时发现和组织消除事故隐患和险情，及

时制止违章违纪行为，严禁违章指挥，严禁超能力组

织生产。

（九）遇到险情时，立即下达停产撤人命令，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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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涉险区域人员及时、有序撤离到安全地点。

（十）执行井下交接班制度，交班时向接班的领

导详细说明井下地点、安全状况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、

需要注意的事项等，并认真填写交接班记录。

（十一）升井后，应当及时将下井时间、地点、

经过路线、发现问题及处理情况、意见等有关情况进

行登记，并由专人负责整理和存档备查。

（十二）实际控制人每月带班下井不少于 5 个；

参与决策投资人每月带班下井个数不少于实际控制人

带班下井个数。

三、加强对实际控制人、参与决策投资人带班下

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

（十三）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

局各省级局要认真履行监管监察职责，加强对实际控

制人、参与决策管理的出资人下井制度执行情况的监

督检查。重点检查煤矿是否建立健全实际控制人、参

与决策投资人带班下井制度；煤矿是否制订实际控制

人、参与决策投资人每月轮流带班下井工作计划，是

否按工作计划执行，是否按要求公示、考核等；实际

控制人、参与决策投资人带班下井履行职责情况，特

别是重大事故隐患和险情的处置情况；实际控制人、

参与决策投资人井下交接班记录、带班下井档案等情

况。发现未按规定带班下井或者带班下井档案虚假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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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的，要按照《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

规定》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3 号），

严格处罚。

（十四）属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实际控

制人、参与决策出投资人带班下井管理台账。每季度

至少对实际控制人、参与决策投资人带班下井执行情

况进行一次监督检查。每年对实际控制人、参与决策

投资人履职情况进行一次考核，考核情况要公开通报。

（十五）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实际控制人、参与决

策投资人未按规定带班下井或者弄虚作假的，均有权

向煤矿安全监管部门、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各省级局

举报。经查证属实的，对煤矿和实际控制人、参与决

策投资人依法从重处理，对举报人员按规定给予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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